课题鉴定工作流程
	科研处接收科研课题鉴定前提供的材料（每年5月、11月份）

	工作内容
	备注

	1、研究的原始数据资料
	审核用

	2、鉴定申请表3份
   函审表8份（函审鉴定）
	会议鉴定专家：由课题组提交拟定鉴定专家名单，专家人数不少于7位。要求：⑴本专业同行专家（院士、博导、具有高级职称专家）；⑵外单位人员，一个单位不能超过2人，总体不能少于5个单位，政府官员、合作单位、本单位成员不能作为专家）凡是涉及交叉学科项目鉴定，所聘请专家要有各方面专业专家，并指定鉴定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。函审鉴定专家由组织鉴定单位指定。

	3、鉴定材料报送科研处初步审核
科研处提交医院学术委员会3-5名委员审核，并对课题能否鉴定提出意见
	鉴定材料形式：⑴研究工作报告：（课题名称、项目来源及编号、立项背景、主要研究过程、任务完成情况、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及推广应用情况、存在问题今后打算）
⑵研究技术报告：（包括技术方案论证、技术特征、总体性能指标与国内外同类先进技术的比较、技术原理、工艺路线、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成熟程度、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意义、推广应用的条件和前景、存在的问题等基本内容）。 

⑶检测、测试报告。（物化类技术成果需要）  

⑷查新报告（由授权的查新单位提供的查新检索报告）。  

⑸经济及社会效益分析报告。

⑹国内外同类研究对比分析报告

⑺用户报告（单位试用或采用证明，推广应用效益证明，发表的论文）。 

	4、鉴定材料装订成册（15份）
	印刷厂制作

	5、办理科技成果鉴定委托书
	报济宁医学院审核，市科技局审批



	会议鉴定
	函审鉴定

	1、联系鉴定会议时间、地点、专家
	1、课题负责人提交《函审表》至组织鉴定单位

	2、会议现场布置（水、电脑、幻灯设备、相机等）
	2、组织鉴定单位形成综合鉴定意见后，通知个人拿回函审鉴定材料

	3、会标横幅（科研处协助提供）
	3、课题负责人制作《鉴定证书》

	4、专家坐席牌（科研处协助提供）
	

	5、鉴定材料8本
	

	6、准备多媒体课件
	

	7、填写鉴定证书1份(供专家签字用)
	



	鉴定后提交材料明细（科技档案）

	1、课题计划书（申请书）

	2、立项合同书

	3、原始实验记录资料

	4、鉴定申请表（会议鉴定）；鉴定函审表（函审鉴定）

	5、鉴定材料（电子版、纸质版）

	6、鉴定证书原件及鉴定证书（盖完章）

	7、会议鉴定照片等

	8、国家成果登记库导出的DAT文件（该系统可从科研处拷贝）



	报销鉴定费用事宜

	工作内容
	备注

	1、所有提交材料入档案盒
	

	2、材料齐全后报销课题鉴定费用
	请将既往未报发票等报销凭证一次性结清。餐费不予报销。报销鉴定评审费需从财务处领取现金支出单，写清具体项目名称及编号、经费明细，专家姓名、支付费用。到科研处审核。


